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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友善經費報支專區—發票、收據 

 統一發票(電子發票證明聯)應記明事項： 

1. 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。 

2. 品名、數量、單價、總價。 

3. 開立統一發票日期。 

4. 買受機關之名稱(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)或統一編號(69116505)。 

前項各款如記載不明，應通知補正。但不能補正者，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，

並簽名或蓋章證明之；又電子發票如未列明營業人名稱者，得免予補正。 

 統一發票應以收執聯結報(三聯式統一發票扣抵聯不可單獨報支)。 

 統一發票應記載品名，僅有代號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品名並簽名或蓋章證

明。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，得免逐項填記。 

 加註文字請以原子筆為之並簽名或蓋章(請勿以鉛筆書寫)。 

 發票或收據各項費用(如文具、材料等) 單價欄位為『一批或一式』者請加

註或檢附明細單價等資料。 

 由營業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證明聯若為感熱紙，請註記統一發票號碼字軌。 

 電子發票證明聯，由經手人自行下載列印者，請經手人簽名或蓋章。 

 報支時間與開立統一發票日期相距過久者，應請申請單位註明收件日期及理

由，以釐明責任。 

 核銷金額如低於憑證金額,請加註「只核銷…元」，並由經手人簽名或蓋

章。 

 金額加總要相符。金額大寫要正確(大寫：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陸、柒、

捌、玖、拾、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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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統一發票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收據應記明下列事項： 

1. 「收據」名稱。 

2. 買受機關之名稱。(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或統一編號 69116505) 

3. 開立收據之日期。 

4. 品名、數量、單價、總價、合計之中文大寫數。 

5. 店章應記明受領人名稱、地址、營利事業統一編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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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營利事業統一編號從缺者，應請廠商於收據後方貼足印花（收據金額之千分

之四）。如有統一編號只是章戳未記載，請通知補正，或由經手人註明，並

簽名或蓋章證明之。 

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其店章為「統一發票專用章」者，應請廠商重新開立統

一發票，不可使用收據。 

 金額加總要相符。金額大寫要正確(大寫：壹、貳、叁、肆、伍、陸、柒、

捌、玖、拾、零)。 

【收  據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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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外單據： 

 國外或大陸地區、香港、澳門出具之支出憑證，未能完全符合政府支出

憑證處理要點規定者，得依其慣例提出相關憑證，由申請人或經手人加

註說明，並簽名。 

 非本國文支出憑證，應由經手人擇要譯註本國文。 

 支出憑證以其他貨幣計價付款者，應註明折合率，除有特殊情形者外，

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率證明。 

 網路取得單據： 

 透過網路完成交易，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 

6 點規定，由經手人簽名；無須取得統一發票者，得以獲有記載事項足

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，作為報支之憑證。 

 單據遺失或無法取得： 

 支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，應取得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

件，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本之原因，並簽名。 

 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或文件，如因特殊情形不能取得者，應由

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(格式由主計室網頁-表格下載，自行下載使

用)，書明不能取得原因，並簽名或蓋章據以請款。 


